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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经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朱红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

6、会议地点：

会议现场地点为南沙岭南东方酒店（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安康路二街6号）二楼212会议室。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1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66,816,73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525%，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08,790,4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0.9945%；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36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58,026,30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57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线上方式出席或列席会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卢迪

欣、罗园辉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5,794,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09%；反对957,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2%； 弃权6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054,3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1%；反对95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2%；弃权6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39%。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5,804,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2%；反对941,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 弃权7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064,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3%；反对94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8%；弃权7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5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5,830,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8%；反对920,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 弃权6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091,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9%；反对92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1%；弃权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4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5,826,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9%；反对932,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7%； 弃权5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086,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0%；反对93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7%；弃权5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124%。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6,984,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44%；反对971,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7%； 弃权7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2,035,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72%；反对97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37%；弃权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1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属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之间的关联交易。 由于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

我公司股份302,382,302股，因此，出席本次股东会并且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

及其关联企业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100,301,686股）、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股份6,106,240股）在本次股东会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租赁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6,494,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03%；反对958,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1%； 弃权5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8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545,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1%；反对95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11%；弃权57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88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属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联方之

间的关联交易。 由于岭南集团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我公司股份302,382,302股，因此，出席本次股东会

并且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股份100,301,686股）、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6,106,240股）在本次股东会上回避对

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65,237,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18%；反对1,011,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7%； 弃权56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16%。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497,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9%；反对1,

0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7%；弃权56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6%。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沈洪涛、刘涛、文吉进行了述职。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

于2026年3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卢迪欣、罗园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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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6〕70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8,333,334股，于2026年4月21日上市，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18.3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7,216.67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8,953.10万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263.57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2026年4月16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天健验字[2026]11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和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

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资金储存情况如

下：

序号 开户主体 监管银行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专户余额

（万元）

1

杭州福恩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

571900123210018 102,169.50

2

杭州福恩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萧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

空经济示范区支行

19084201040018866 0.00

3

杭州福睿新材料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

571922563210018 0.00

注：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263.57万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差额部分为尚未支付的发

行费用。

近日，公司会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会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萧山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福睿新材料有限

公司会同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甲、

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支付发行费用及萧政工出（2023）

82�号再生环保毛型色纺面料一体化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

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

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

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

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

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

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

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

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

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

商解决不成， 各方同意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

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甲、

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项

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

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

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

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

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及甲

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

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

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及

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2、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

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

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

商解决不成， 各方同意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

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甲方：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 、杭州福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二” ，“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各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高档环保再生材料研究院及绿

色智造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

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形式存放， 现金管理应

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

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

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

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述信息。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主板监管规则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核查。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及

甲方二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包括现金管理账户，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账户” ）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

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并对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进行形式审核。

8、甲方二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

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甲方二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13、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

商解决不成， 各方同意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

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15、本协议一式陆份，各方各持壹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壹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杭州福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301091 证券简称：深城交 公告编号：2026-024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4月24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12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266,412,1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50.52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63,639,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

5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772,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0.525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2,772,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0.525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代表人共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772,28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0.5258%。

（三）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65,964,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1%。

1.02候选人：关于选举傅曦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65,979,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关于选举杨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324,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618%。

1.02候选人：关于选举傅曦林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份数：2,33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3915%。

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健先生、傅曦林先生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而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袁月云、付雄师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城交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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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股东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城发环境” ）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中国联合水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水泥” ）出具的《关于减持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

中联水泥于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4月23日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6,700,

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0435%。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联水泥持有公司股份49,4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7.693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情况说明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18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4月23日

权益变动过程

中联水泥于2025年10月10日至2026年4月23日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6,7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0435%。

股票简称 城发环境 股票代码 000885

变动方向 上升□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670 1.0435

合计 670 1.043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股东投资款□

其他□（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5,610 8.7373 4,940 7.69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10 8.7373 4,940 7.6938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注：本公告表格中的数据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

二、特别说明

中联水泥原持有城发环境股票6,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72%，其中2014年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

买4,800万股，2020年以配股方式取得1,440万股。上述中联水泥所持股份均属于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取得，其减持行为适用于《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减持办法》）第二条规定，

“大股东减持其参与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或者特定对象公开发行股份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仅适用本办法第四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条的规定” ，即不

适用于《减持办法》第九条“大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应

当在首次卖出前十五个交易日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减持计划” 。 因此，中联水泥不存在受到减持新规

限制的股份，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也无需履行预披露义务。

中联水泥自2025年9月4日实施减持，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首次发布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

司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中联水泥《关于减持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触及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000065�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6-029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于2026年3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通知》（2026-025）。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大厦）。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因公司董事长出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总经理单钧主持。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35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77,263,9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7023%。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

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557,222,7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9768%。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54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041,1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255%。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35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041,16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7255%。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449,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9%；反对763,7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3%；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22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9356%；反对763,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9%；弃权5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审议《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449,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9%；反对763,7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3%；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226,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9356%；反对763,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09%；弃权50,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422,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3%；反对796,8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0%；弃权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199,9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027%；反对796,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2%；弃权4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409,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0%；反对771,3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6%；弃权8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186,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363%；反对771,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90%；弃权83,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6%。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审议《2026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375,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1%；反对755,5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9%；弃权13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152,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5658%；反对755,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00%；弃权13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41%。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审议《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76,383,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5%；反对768,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弃权1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160,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6063%；反对768,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39%；弃权11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8%。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辉邦集团有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及公司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094,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764%；反对801,1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76%；弃权14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0%。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

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094,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64%；反对801,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76%；弃权145,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审议《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576,413,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27%；反对765,3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弃权8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19,190,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574%；反对765,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89%；弃权84,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熊境坤、 任梦媛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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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也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4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9:15～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268号贵州航天基础件产业园智能

研发中心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李凌志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贵州航天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12人，代表股份242,664,74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290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186,669,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9937%。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410人，代表股份55,994,9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68%。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410人，代表股份55,994,98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68%。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全体董事(其中董事邹作涛、于思京、饶伟先生，独立董事翟国富、王斐民先生以视频方式参

会)、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42,617,44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5%；反对票27,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弃权票

1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55,947,6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155%； 反对票27,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9%；弃权票1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6%。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242,595,89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6%；反对票44,5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弃权票

24,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票55,926,1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70%； 反对票44,55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弃权票24,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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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

关规定，公司拟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231人持有的尚未解除限售的1,342,248股限制性股

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455,362,020股减少为454,019,772股，注册资本将由

人民币455,362,020元变更为454,019,772元，具体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

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

册资本相关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申报时间：2026年4月25日至2026年6月9日（上午8:30-12:00，下午2:00-5:00）。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大道268号贵州航天基础件产业园智能研发中心10层）

联系人：马庆 黄凤

联系电话：0851-88697026� � 88697102

电子邮箱：mq@gzhtdq.com.cn

邮政编码：550026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

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5日


